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局关于迅速开展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道）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为深刻吸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迅速开展我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佛建〔2020〕58号）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迅速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佛建〔2020〕59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从即日起至12月底前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价值。立足于全面排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强化政府监管”为重点，深化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彻查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洞，强化源头治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目标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强硬措施，全面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通过全面、深入检查，规范建筑施工安全行为，建筑从业人员素质、安全生产意识及安全操作技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全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
　　三、检查范围
　　全区在建的房屋市政工程都纳入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范围，重点针对危大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四、检查内容
　　按我局下发的《2020年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2020年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风险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等检查内容，结合近期下发的《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奋战一百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暨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行动方案》开展大检查。突出治理违法转分包造成安全责任悬空，现场管理混乱、安全培训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钢（钢混）结构、自建房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安全监管缺失，未报建项目监管执法相对缺位，非法、违法建设无（超）资质设计施工、无施工许可动工，企业赶工期、抢进度、违规施工，以及建筑起重机械、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控不到位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等突出风险，检查“四个制度”落实情况，即危大工程施工前风险研判机制、危大工程技术交底机制、实行现场监理在线制度、施工人员按高空作业规定配置安全防护设施。
　　五、工作安排
　　（一）企业自查自纠。工程的五方责任主体要迅速对工程项目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进行排查整改。并建立“一线三排”台账；各镇（街道）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将大检查要求通知到辖区内每个在建工地，并督促开展自查自纠。
　　（二）全面排查。各镇（街道）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按照工作部署，全力督促企业开展大检查工作，12月底前全面建立工程台账（详见附件1）。今后要根据新报建及竣工验收情况及时对台账进行增减，确保全区在建工程底数清晰明了。施工安全以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塔吊、深基坑等易发生高处坠落、施工坍塌事故的危险性较大工程项目和秋冬季节消防安全为重点，确保全覆盖，不留死角。要对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监理企业是否认真组织开展了自查自纠工作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开展自查工作不力、安全隐患问题较多、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和项目部依法严肃处理。自2021年1月起，每月将工程台账（详见附件1）与危大工程月报表一同报送我局。
　　（三）督导抽查。在大检查期间，我局将适时开展检查，对各单位大检查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各有关单位要深刻吸取顺德“6·27”和汕尾陆河“10·8”较大坍塌事故教训，充分认识当前我区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高度重视、倍加警觉，坚决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铁的手腕抓好当前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
　　（二）严格执法，强化监管。各镇（街道）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把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放在根本落脚点，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自纠。要坚持“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要做到“四一律两停止”，即发现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项目，一律依法停工整顿；发现未按规定编制、论证、审核、审批和实施危大工程专项方案的企业，一律上报我局，逐级提请省厅暂扣或建议有关发证机关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发现项目参建企业存在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或存在野蛮施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现象的， 一律依法给予上限经济处罚；对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拒不整改的责任主体，一律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实施信用惩戒；对无（超）资质、无施工许可动工等违法建设项目，造成安全责任事故的，施工企业除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外，发生一般责任事故的停止在本省范围投标资格1年，发生较大责任事故的停止在本省范围投标资格2年。通过铁腕执法，加大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不断强化安全监管的高压态势。
　　（三）突出重点，健全机制。各镇（街道）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将大检查与南海区城市建设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一同部署、一同推进。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分析辖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夯实质量安全工作基础。同时，建立每周报送工作数据情况，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周报要求，每周三下午下班前报送本大检查工作数据（详见附件2）。
   
　　附件：
　　　　1：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情况月报表.xls
　　　　2：安全生产大检查统计表.w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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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道）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

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为深刻吸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关于迅速开展我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佛建

〔

2020

〕

58

号）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迅速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佛建〔

2020

〕

59

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从即日起至

12

月底前在全区范围内迅速

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价值。立足于全

面排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强化政

府监管”为重点，深化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彻查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

洞，强化源头治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目标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强硬措施，全面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

检查，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通过全面、深入检查，规范建筑施

